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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张伯祥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宝鸡市监察志》经过各方面努力，

终于编印成册和大家见面，这无疑是一件有益当『弋、惠及后世的好事，是值

得庆贺的。

中国的监察制度源远流长。历『弋封建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发挥监察职能，

以督察百官，纠举失职，维系其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在各级人

民政府设立了监察机关，作为实施监督检查，纠正和查处违法违纪行为的专

门机构。尤其是各级监察机关恢复组建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支持下，严格

履行职责，积极开展监督检查，认真受理群众举报，严肃纠正和查处各种违

法违纪行为，坚决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对保持政府工作人员廉洁奉

公，忠于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证政令畅通，维护改革开放，促进

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市监察局组织编纂的《宝鸡市监察志》是我市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记述

监察工作的资料性著述。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实

事求是的精神，秉笔直书。通过大事记、机构沿革、控告检举、查办案件、

廉政建设、执法监察、调查研究、先进人物等方面，用简洁的语言，真实地

记述了我市监察工作的发展过程，突出反映了监察机关恢复组建后的工作全

貌，充分体现了地方志。资政、教化、存史”的历史作用。对于进一步搞好行

政监察工作，发挥监察职能，加强廉政建设，研究和探讨行政监察工作的规

律，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岫于我市行政区划多次变动，监察资料不尽齐全，加上编纂经验不足，
此志难免有疏漏之处，请批评指正，以使其臻于完善。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日



尼 例

一、本志记述1 990年底17,前宝鸡市行政监察工作的全貌。

二、本志采用记述体，横排纵述、以事分类、依时记述、PJ,志为主，
图、表、录几种形式并用。

三、纪年采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NA,-'r 17,前的历史年代，沿用习
惯称呼，不加褒贬性修饰词。

四、汉字按国家正式公布的第一批简化字为规范，数字均采用阿拉伯
字。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文件和制式统计报表。

六、对有存史价值的文件、规定以附录汇集于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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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误

l、第l 1页顺数第l行原“副厅长石学友"应为

“厅畏张文宣¨：

2、第4 2页倒数第3行应为“收受回扣，滥发钱

物；对市矗门粮率劳司把阔家拨给的l l O吨计划内钢材

加价倒卖，从中牟剁6·3万元和给他人行贿

6700元哆；

3、第4 3页倒数第7行原“统筹基金¨应为“统筹

基金和管理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中国监察制度自夏商周草刨，秦汉形成之后，历代相沿，不断完善，逐

渐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从中央来说，秦朝设御史大夫，以监察文武官员。

汉承秦制，设置御史台。东汉时御史台名义上属少府，但其独立行使职权。

魏晋南北朝时，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重视御史台的设置且名义上不属少

府，而由皇帝直接掌握。隋唐宋元均设御史台，但机构扩大，下属机构随时

随事多少不一。明清两朝均改御史台为都察院。纵观历代中央监察机关的职

能，主要是纠举百官，肃正朝列，谏诤政治得失，维系封建纲纪。从地方来

看，秦时有监察史，分察诸郡。汉朝时改由丞相史，不定期监察。汉武帝时

分全国为十三部作监察区，设刺史，由御史中丞领导。东汉初承之，以后变

成行政权，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权也名存实亡。魏晋南北朝时，地方监察机关

不再设置，而由中央不定期派巡御史监察地方百官。唐代对地方官的监察比

较重视，由御史台下属的察院负责，将全国划分为若干道作为监察区，设巡

按使专司其职。宋代在地方设通判，俗称监州。元朝将全国划为若干道，各

设肃政廉访使常驻。明朝则将一省分几道作监察区。清承明制，每道设监察

史。历代对官员的监察是依据皇帝的指示及法、令、格、式中对官吏行为的

有关规定，比较著名的有汉武帝亲订的“六条”。监察的重点也是中央官员。

中华民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行使监察权。北洋政府则设平政

院、肃政厅、惩戒委员会等负责监察之职。国民政府各时期均设监察院和惩

戒机构对官员监察。总之，民国时期，由于政局多变，战火不断，后期国民

党专制统治，监察有名无实，只不过是个装饰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密切联系群众，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公务人

员遵纪守法，履行职责，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九条

的规定，从1 9 50年起，在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普遍设了人民监察机

关。宝鸡地区1 949年7月解放后建立了人民政权。从1 950年5月到

1 951年宝鸡分区监察处和所属的1 3县1市人民监察委员会陆续成立。

1 952年太白区成立后，也成立了监委。1 9 53年周至等五县划归宝鸡后，



宝鸡地区1 8县1市1区和专署共建立了21个监察机关，并在有关单位设

置了人民监察通讯员，作为监察机关的助手和工作网络。五十年代的监察工

作基本是围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查田定产、“三反”、“五反”、贯彻婚姻

法等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以监督检查国家政策法令、建设计划的正确执

行，特别是经济建设计划的正确执行为中心进行工作。采取事故检查与平时

检查相结合，以政法为先，逐步转入财经的方针，先后独立或协同有关部

门，对政法系统的执法情况，以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生产救灾、粮食统

购统销，企业生产、基建、物资仓储保管，国营商业的经营管理等工作进行

了检查监督。据不完全统计，专、县两级监察机关共进行重点检查41 0

次，其中大部分是经济建设方面的．通过检查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和一些违法

违纪案件，及时予以纠正和处理。同时，积极受理公民的检举控诉，查办了

一批案件．对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法令，促进经济发展，教育干部，改进工作

起了推动作用。1 955年，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宝鸡专区所属各县(市、

区)监委从当年6月到年底相继撤销。1 956年1 0月1日专署监察处也随

宝鸡专区一起撤销。此后省监察厅曾在宝鸡市和个别重点县设立监察室，宝

鸡市也曾设立过监察局。1959年根据中央决定，宝鸡各级监察机构撤销。

1 987年，中央决定恢复并确立监察体制，在国务院和县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设立行政监察机关。同年1 1月，宝鸡市监察局成立。此后，所属

1 2个县(区)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行政监察

机关的通知》，也陆续设立了监察机关。市局和县(区)局还在有关部门、

单位设置了监察室(组)和监察员，聘请了特邀监察员，与有关监督部门、

群众团体、新闻单位建立了联系制度，初步形成了以监察机关为主的监督网

络。两级监察机关坚持边组建、边工作的方针，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开展监

察业务。根据上级有关精神，到1 988年9月，在全省第一个完成了全面清

查涉外经济合同的任务。经过调查摸底、全面清理、重点查处和检查验收四

个阶段工作，共清查涉外经济合同83份，总金额351 0多万美元，为国家

挽回损失30万美元，节约资金1 0万元，追回和索赔近30万元。摸清了底

子，发现和纠正了r．-l题，对进一步促进我市开放搞活做出了贡献。

．

1 988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下

发后，市县(区)监察机关以廉政建设为重点，积极开展反腐败斗争。成立

了行政监察举报中心，积极受理对监察对象的举报。市局还制定了“三公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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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三监督”、“两保护”的举报工作制度和奖励举报有功人员办法，充分调

动了群众检举揭发违法违纪行为的积极性。三年多时间市县(区)两级共接

到举报4832件(次)，成为监察机关获取案源线索的主渠道。根据省市的

统一部署，市、县(区)监察机关积极参与了市级机关廉政制度建设试点和

市上化肥供销。一条线”、宝鸡县政府机关“一个片”和金台区基层执法部门

。一个点”的试点工作。帮助有关部门制订和完善廉政制度，检查督促各项廉

政制度的落实，清查清理了干部“三违”建私房的问题，积极参与了招生、招

工、招干和征兵等专项监督，配合有关部门制止“三乱”、制止用公款宴请等

检查活动，进行年终政风检查，纠正和处理了存在的问题，收到了较好的效

果，教育了干部，增强了监察对象的廉政意识。

围绕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政府中心工作，积极开展执法监察。对监察

对象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法令情况，尤其是执法、监督部门和公用事业单

位的执法情况，主动进行监督检查。积极参与了清理整顿公司、清理在建项

目、清理“小金库”、清理私人借款、财税物价大检查、整顿建设市场及税

法、统计法、保密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计划生育条例等法规执行

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

体利益的行为，保证了治理整顿各项措施的贯彻落实和政令的畅通。

由于干部队伍中少数人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出现了以权谋私、贪污

贿赂、挥霍浪费等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因此，

各级监察机关都把查处违法违纪案件作为在实际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努力抓

好，克服困难，排除干扰，敢于碰硬，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先后

查处了华秦宝鸡分公司、市粮食局局长张星灿、、太白县副县长王森、市重油

调运办公室负责人王正华、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曾光荣等一批违法违纪案

件。而且办案质量不断提高，所办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理恰当，经

得起历史的检验。1 988年8月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两

个《通告》发布后，全市监察机关积极宣传《通告》，敦促有问题的人员主

动交待问题，鼓励群众检举揭发，召开宽严大会，兑现政策等，发现和查处

了一批重大案件。从1 987年到1 990年底，全市监察机关共立案379起，

结案350起，处分和建议处分41 2人，移送司法机关28人，建议党纪处

分1 7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42．51万元，追缴没收款

物折合人民币51 2．93万元，有效地发挥了监察机关在治理整顿，惩治腐败
r 3一



中的职能作用，制止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维护了政府的廉洁。受到了监

察部、省监察厅和市委、市政府的多次表扬。

在开展各项监察业务的同时，全市各级监察机关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努

力加强自身建设，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道德、职业责任、职业纪律教育，制

定和落实有关工作制度，增强自我约束意识，树立清苦为荣、只讲贡。献、不

讲索取、秉公办事、不徇私情、热爱监察工作的思想，涌现出了一批先进人

物。同时，重视干部业务能力的培养提高，举办专业培训班，提倡干部在职

自学，在实践中不断锻炼提高，使全市监察系统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基本上

适应了监察工作的要求，成为一支政治上可靠，业务比较熟练，能打硬仗的

队伍。



大事记

1950年

1 0月9日，宝鸡市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成立。主任王祖儒，副主

任南振华、高自立。

1 2月1日，宝鸡区专员公署发出指示，要求各县市监委会从1 9 50年
1 2月1日起在各县业务机关内普设监察通讯员。

1951年

7月1日，宝鸡区专员公署人民监察委员会成立，高俊德任负责人。

8月1 3日，宝鸡甫监委会召开市区监察通讯员会议，进行学习和安排

工作。

9月1 8日，宝鸡区专员公署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人民监察处，高俊德

任处长。

本年专、县监察机关按照政法为先、逐步转入财经的方针，对政法系统

的事故进行检查。

1952年

1 0月，宝鸡专、县监察机关开始设立人民检举接待室。
’

本年两级监察机关参加了“三反”运动，并对农业生产、公营企业等进行

了重点检查。

1953年

专、县两级监察机关对农村互助合作、工矿企业的基本建设和财经系统

进行检查。

1954年

专、’县监察机关对计划收购、粮食保管、选举等进行多次检查。
—— <——



1955年
’．

1月5日，专署监察处召开各县监委主任座谈会，安排县(市)监委撤

销的准备工作。 ．

4月，专署监察处在宝鸡县进行监委机构撤销试点，4月27日宝鸡县

监委宣布撤销。

5月31日，宝鸡专署发布命令：转发监察处《关于撤销县市区监委机

构的实施计划》要求遵令执行。

6月，扶风、凤翔、太白等八县区监委于1 1日停止对外办公，1 5日宣

布撤销，岐山、千阳、陇县、麟游、宝鸡市等十县市于1 1日停止办公，30

日宣布撤销。(彬县于1 1月21日撤销)

1956年

1 0月1日，宝鸡专区监察处随专区撤销。

1986年

1 2’月5日，省委、省政府批准的《宝鸡市机构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在

市政府机构中新设监察局，加强行政监察。

1987年

3月23日，市委、市政府《关于核定市级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的通

知》核定市监察局编制1 4人，其中领导2人，干部1 0人，工勤人员2

人。

4月25日，市委、市政府发出《关于宝鸡市监察局局长、副局长人选

实行推荐，科长、副科长及工作人员实行招聘的通知》

8月1 3日，市人事局发文任命张承德为市监察局副局长。

9月29日，市政府任命张伯祥为市监察局局长。

9月，市监察局局长张伯祥、副局长张承德在《宝鸡日报》刊登招聘启

事，公开招聘科长、副科长3名，干事7名，司机和打字员各1名。

1 1月1日，宝鸡市监察局正式办公，同时启用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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